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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文件

林造发〔2009〕50号

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森林经营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

局，各计划单列市林业局： 

　　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战略部署，并把林业

作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拉动内需的重要领域，明确提出了开展森林经营试点的任务。为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

我局决定，自2009年起开展森林经营试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展森林经营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加强森林经营是提高林业建设质量效益的根本措施，是提高林地生产力和森林生态功能的主要途径，是现代林业建

设的永恒主题。当前，我国森林经营工作的重点是中幼龄林抚育和低效林改造。开展森林经营试点，对于探索与现代林

业建设及林权制度改革相适应的森林经营技术体系、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实现现代林业建设目标具有深远意义；对于

加强中幼龄林抚育、推进低效林改造进程，全面提升森林经营水平，提高森林质量效益具有现实意义。 

　　二、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试点期限和主要目标 

　　森林经营试点工作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在实践中勇于创新森林经营的技术模式和管

理制度；坚持以现代林业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现代林业的理论与方法贯穿于试点工作全过程；坚持森林分类经营方针，

分别探索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经营的技术模式；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森林经营主体的意愿。试点工作从2009年开

始，期限3年。通过开展森林经营试点，探索与生态公益林、商品林经营相适应的技术规程；探索建立与现代林业建设

相适应的森林经营模式和规章制度；探索新形势下切实可行的森林经营投入模式；为政府制定森林经营补贴政策提供依

据，建成一批森林经营示范单位，辐射带动全国森林经营工作。 

　　三、森林经营试点的内容 

　　针对我国森林经营现状和影响森林经营工作顺利开展的制约因素，森林经营试点工作以如下内容为重点： 

　　(一) 试验并确定不同区域、不同森林类型、不同林龄阶段、不同自然条件的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的造林、抚育、改

造、更新等技术模式，形成科学的、系统的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经营技术规程，推广先进、成熟、适用的森林经营新成

果、新技术，组装配套科技成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提高森林经营科技含量，全面提升森林经营水平。 

　　(二) 总结并确定不同经营技术模式的投入产出，确定造林、抚育、改造、更新等用工和资金定额，以及森林经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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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管理经费标准，为各级政府建立森林经营补贴制度和落实业务管理工作经费提供翔实依据。 

　　(三) 推行森林经营方案制度。各试点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与实施纲要〉（试

行）的通知》（林资发〔2006〕227号）和《国家林业局关于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全面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的通

知》（林资发〔2007〕1号）精神，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探索适应现代林业要求，符合不同试点地区林业发展实际的森

林经营方案编制方法、实施森林经营方案的管理程序，执行森林经营方案的配套政策和保障条件，以及森林经营方案实

施效果的评估方法和制度。 

　　(四) 探索森林经营年度计划、作业设计和资金补贴管理模式。根据森林经营规划、森林经营方案和本地林业实际情

况，在保证森林经营成效的前提下，探索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年度资金补贴管理方式。 

　　(五) 探索建立森林经营绩效考核评估制度。建立森林经营成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估方法，建立各级林业主管

部门对森林经营年度计划和森林经营方案执行情况的监督考核办法。考核评估结果作为林业建设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落

实情况、兑现奖惩的依据。 

　　(六) 积极推进与现代林业建设相适应的森林经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林道密度、林木种苗和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营

林机械设备、森林经营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等森林经营的保障条件。 

　　四、试点单位的选定 

　　森林经营试点工作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各计划单列市（以下简称省级单位），以县（场、局）级为单位展开。每个省级单位选择1-4个县

（场、局）级单位，全国共120个单位开展试点（试点单位名额分配见附件）。各地要按照我局分配的试点单位数量，

抓紧组织筛选一批森林资源丰富、森林经营任务重，领导重视、森林经营基础工作扎实，森林类型、所有制结构有代表

性，森林经营主体明确的单位作为全国森林经营试点单位，并于3月底前将试点单位名单报送我局造林司。我局将组织

审查并确定全国森林经营试点单位。在此基础上，各试点单位要依据本通知精神，结合当地林业实际，制定详细的森林

经营试点实施方案。各省级单位也要据此抓好一批本地的森林经营试点单位。 

　　五、切实加强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森林经营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技术要求高，需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各地林业主管部门要将森

林经营试点纳入当前林业工作的重要内容，成立森林经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强有力的工作机构，研究部署、协调

组织，抓紧落实各项试点工作。要结合林权制度改革，认真分析不同区域、不同森林类型、不同经营主体开展森林经营

的政策需求，以及制约森林经营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革试点措施，确保试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 

附件：森林经营试点单位名额分配表 

                                                          二OO九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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